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均可主動提供，警察機關於受理民眾檢舉交通違規事件後，即應依上述相關規定處理。至民

眾提供錄影做為檢舉交通違規之證據，可否提撥部分獎金予檢舉人一節，上開處罰條例無核

發檢舉獎金之規定。 

二、依「廢棄物清理法」第 67 條規定，對於違反本法之行為，民眾得敘明事實或檢具證據資料，

向所在地執行機關或主管機關檢舉。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對於前項檢舉，經查證屬實並處以

罰鍰者，其罰鍰金額達一定數額時，得以實收罰鍰總金額收入之一定比例，提充檢舉獎金予

檢舉人，前項檢舉及獎勵辦法由地方主管機關定之。目前地方政府皆訂有檢舉獎勵辦法，以

提高查獲案件效率，維持環境之整潔。 

（八十二）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因應勞動人口減少問題所提質詢之書

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5 月 12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24272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5-6-152） 

羅委員就因應勞動人口減少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少子女化及高齡化造成勞動人口減少，已成為全球大部分國家必須面臨之課題。根據國家發展

委員會對我國未來中長期人口趨勢之觀察，因受到過去長期生育率下降及預期壽命延長之影

響，我國 15 歲至 64 歲工作年齡人口數推估將於 2015 年達最高峰後逐步下降，惟總人口數於

2025 年始轉為負成長。 

二、面對未來工作年齡人口逐漸減少，如何強化人力資本之投資，提高人力運用效率及競爭力，全

面開發勞動力，以彌補未來可能產生之缺口，確有必要及早調整教育、產業、勞動、移民、

退休及留學等相關政策。基此，行政院已於民國 102 年 6 月召開「臺灣人口結構的變遷暨其

政策意涵」研商會議，請相關部會全面檢視並規劃提出前瞻性對策；國家發展委員會嗣於同

年 11 月間邀請學者專家及相關部會召開 2 天 4 場次「因應人口結構變遷之政策挑戰」研討會

，並彙整各界建言於 12 月間向行政院報告，案經江院長裁示請相關部會提出具體行動因應處

理，逐步落實各項人口結構衍生相關問題之對策。 

三、勞動部針對未來勞動力短缺問題進行研析後，認為除透過提高生育率及技術移民增加工作年齡

人口外，55 歲至 65 歲人口之勞動參與率仍有提升之空間，爰提出「營造友善職場，維繫勞動

力之永續發展」、「促進中高齡及高齡勞動力再開發及再運用」、「建立既彈性又安全之勞

動市場制度，以因應企業與中高齡及高齡者之就業需求」等具體策略，並於各策略項下推動

相關計畫，如「中高齡職務再設計」、「營造健康工作環境，促進就業」、「銀髮人才就業

資源中心」等，期排除中高齡及高齡者就業障礙，強化中高齡人力再運用，使其能自主、獨

立、尊嚴繼續工作，達到「活力老化，老有所為」政策目標，進而延緩勞動力缺口增加之趨

勢。 

（八十三）行政院函送邱委員志偉就大臺北地區複合式災害防範問題所提


